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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內的澳門政制——
行政權高於立法權的兩權分立

簡天龍＊

一 、緒言

1．1 ．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只限於制定若干有關政制的原則①，對於

預期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日子——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以

後的期間，選擇性地規定一般性方針。聯合聲明對其餘事項的處理方面亦很空泛
。

這一將由一中國內部法律“有效落實”的國際性法律文件是被推定由該法律

加以規範。這項理解暗示了基本法是以聯合聲明爲依歸，同時按照國際協定的公

法規則和內部普通法②之間的級別順序，亦達致同一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簽

署聯合聲明時曾作出一項嚴肅的承諾——參閱第二條第十二點——在基本法內落

實 。

＊立法事務辦公室法律專家，澳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敎。

①在中 英聯合 聲明方 面“T he J o i n t De c l a r a t i o n do es no mor e t h an o u t l i n e

i n ge ne ra l t e rms t h e p r o p o s a l s f o r t h e p o l i t i ca l s t r uc t u r e o f t he

S AR ”，Pau l F i f o o t，Ch i n a′s B as i c L aw fo r Ho n g K o n g，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l a t i o n s ，1 9 9 1 ，p a g ．3 1 1 。

②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總則第一四二條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

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的，適用國際條約，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除

外。參閱C h a n g Hsi n ／ Z u Hu a Ze ，A n Ou t l i n e o f Ch i n e s e L a w，J C L ／E ．A

O．P．，Hon g K o n g ，1 9 8 9 ，5 e 6 pa gs ．78 e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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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確得到結論如下：基本法應符合聯合聲明③ 。

故此，基本法不得以任何方式（例如直接違反，條文含糊，遺漏，過多例外

情況，等等）影響聯合聲明的具體內容，亦不得限制任何權利或相反地增加義務

，責任或負擔 ④。

這種理解不牽涉到在基本法內不容許管制聯合聲明所沒有預料的情況，相反

地基於聯合聲明所包括事項的廣泛，更應該這樣做 。

結論是基本法所載規則必須配合聯合聲明所制定的原則，不得違反其規定內

的精神，亦不得載有一些雖非明確或形式上違反聯合聲明而實際不符合其解法辦

法的內容 。

1．2．在聯合聲明內載明若干將在基本法規定的主要指示。如此，特別是保留

現行經濟及社會的法律體制的持續在確保過渡“嚴格的意識”上澳門幣⑤的合法

流通 。

關於未來特別行政區的“創新”特徵方面，聯合聲明訂明該行政區將“享有

高度自治”，而政治生活的主角將爲當地居民，葡裔居民的利益將受保護⑥（似

乎對非華籍居民給予“多一點”面子）。

1．3．香港已有確定性的基本法文本，目前維持暫停生效⑦以至一九九七年七

月一日，即預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日子爲止 。

③就同一意義，特別請參閱—— A l be r t o C o s t o， con t i nu i dade e mudanc a n o

desenv o l v iment o j u ríd i c o de Macau à l uz da De c l a raç ã o Con j un t a

L us o－Ch i n es a，Rev i s t a j u ríd i c a de Macau，v o l．l，1 9 8 8，pa g ．6 4，not a

7，F r an c i s c o Gonç a l v e s Pe r e i r a ，Dec l a ra ç ã o Con j un t a ，Model o de

T r an s i ç ã o e Re f orma da A dm i n i s t r aç ã o， R ev i s t a Adm i ns t r aç ã o，No ．1 1，19

9 1， pag s． 7 e 8 。

④明確是來自聯合聲明第二條第 （1 2） 點及第六條。但在聯合聲明附表Ⅰ第一點所載的肯定

則令人詫異（須提醒“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釋）該項肯定指出基本法“將按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憲法而編制”；這裏是否只是一項提及該憲法第三十一條的問題呢？似乎不是，

事因這樣將在第一點所指事項構成一項重複。這裏的問題是否只是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所規定的立法程序呢？

⑤分別見第二條第四點；第二條第八點 。

⑥第二條第二點，第二條第三點，第二條第六點及聯合聲明，曾屢次特別指出“葡國人”有別

於“其他外籍人士”或“其他國家的人士”。

⑦注意，雖然已存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確定性文本，而此文本對英國殖民地“政府”目前的政

治，立法或行政措施構成指示，但此文本基於時間問題還未生效。因此，可提出這項疑問，

倘在該日期不成立特別行政區“怎辦？”

雖然，在時間上可能混淆，但存有兩項明顯時刻，其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管治，而另一

則爲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卅一條，同時顧及到基本法不設立特別

行政區，反而確定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份），又基本法將在該時刻後生效，倘

特別行政區不正確地設立時，這意味着最重要的司法事先推定的不存在，這樣是否可維護基

本法無效的理論。我們在此所指出者，對澳門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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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不希望香港的基本法與澳門的基本法完全相同，因爲在本地區和

香港之間存有明顯的不同背景。故此，香港基本法內對香港適合的若干解決辦法

對澳門⑧並不適用。在這方面，魏美昌肯定不得或不應“照抄香港的一套”，又

肯定澳門基本法草案的編制“必須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和特點進行深入的分析和

研究”⑨⑩。

當涉及定義的輸入或英式的表達而在決定葡語上定義或表達的相應時，在兩

項基本法內亦不應進行所使用語言的統一化。

在比較分析兩種制度下，特別突出的是澳門有較多民主“如立法會，部份是

直選，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間互相獨立”。澳門公務員在政治決定上的影響

較低，而司法系統亦非常不同，因此，自由司法職業的分類，司法組織或法官委

任制度均有不同。

1．4．在緒言內更要指出這項目工作的範圍。強調只是關於“政治制度”嚴格

的或本身的意義，而不是基本法草案有關政治結構（11）的章節內所管制的廣泛且有

時不適宜的事項。

⑧關於澳門政治制度方面：

O l i v e i r a Ro c h a “ S i s t ema Po l i t i c o de MaCau ”， l i c oes po l i c o p i adas，

S／d， Ru i Af ons o／ F r anc i s c o Gon c a l v e s Pe r e i r a， The Co n s t i t u i t i o n an d

L ega l S y s t em i n Mac au， C i t y o f Comme r c e an d Cu l t u r e， ed． R．D．

G r eme r， 2a ed， AP I P r e s s， Hon g K ong， 1 99 1， pags 283 e se g．，………

Vi t al i no Can as， Pr e l i m i na r e s do E s t udo da Ci en c i a Po l i t i c a， o

Di r e i t o， Mac au，1 992， pags． 209 ese g…Pa ra uma pe r s pec t i v a h i s t o r i c a

do Di r e i t o Con s t i t u c i on a l de Maca u （18 2 0— 1 974）， O Di r e i t o， Ma cau，

1 991， J or ge Mor be y， Macau 1 99 9— O Des af i o da T r an s i c ao， Ed． Au t o r，

L i s boa， 19 9 0 。

在香港，關於這方面事項， Pe t e r Wes l e y－Sm i t h， An l n t r oduc t i on t o t h e

Hong Ko ng L ega l S y s t em Ox f o r d Un i v e r S i t y P r es s， Hong Ko ng， 1 987

NOR MA N J． M i ner s， T he Go ve r nmen t and P o l i t i c s o f Hong K ong， Ox f or d

P r e s s， Hong Kon g， 1 9 9 1 。

⑨魏美昌“澳門政法改革與基本法”，《行政》第二期，澳門，一九八八年第323頁。

⑩Wi l l i am Ri ch ：“Re v o l u t i on w i t h o u t c hange i n H．K．” Law J our nal ， v o l ．

20，No．3，1 990，pag．296 中指出這項不同的若干重要事例。

（11）參閱 Pau l F i f oo t 所指出香港基本法方面同類事項，作品及所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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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合聲明的問題

2．1．一般性問題

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三）款及附件Ⅰ第二、三點對基本法草案“政治結構”

的一章內所記載事項制定的若干原則，容許理解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的政治

制度的施行方針。

2．2．政治制度的機構

在政治機構方面，預定有兩個：由一名“行政長官”領導的“政府”及“立

法機構”（12）。這兩者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執行其職務時擁有高度自治。

2．2．1．職務

政府行使執行權力，按照附表Ⅰ第二點，——而對立法機構賦予立法權力—

—按照附表Ⅰ第三點。對行政長官除給予委任負責“主要職務”（13）的官員及免除

其職務外，沒有明確賦予任何一般性的職務。

但這項基於立法及執行的權力／職務的分立原則，按照目前起這一個機構在

共同範圍內活動傾向權力分立的實際經驗的事例並非一成不變。這樣傾向於立法

的機構將爲立法機構，而傾向執行的機構將爲政府。

中葡聯合聲明已制訂若干由執行機構從事立法職務的例子及由立法機構從事

非立法職務的例子，但對兩者均保留其立法權限。

政府在以下事項從事立法職務：

a）執業律師的制度—— 附表Ⅰ第四點；

b）不保留與立法機構的其他事項。

立法機構在下列非立法事項上執行其職務：

a）監察政府行爲——附表Ⅰ第二點；

b）參予免除終審法院法官的必需程序——附表Ⅰ第四點。

立法權限的保留：

a）政府——執業律師的制度“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對 該行業可自行訂 定

其條文”（14）倘政府的理解是如此，則只是政府得在該事項立法；（15）

（12）第二條第三點。
（13）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三點及附表Ⅰ第二點。

（14）附表Ⅰ第四點。

（15）注意，條文不應理解爲單純的規範性行爲而是立法性行爲，相反情況則認爲是規範性而不是

立法性行爲。例如載於法律或法令內章程修改的條文，意味着顚倒澳門司法制度的其中一原

則 ， 即 是 來 源 的 等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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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立法機構——當此機構制定在澳門事先生效的規則，倘違反基本法或

“遭立法機構（16）修改的部份”不予維持時，按照附表Ⅰ第三點第二段

的規定，立法機構得對所有涉及在澳門事先生效的司法規則作出修改

，“相反地”執行機構不得進行修改或修訂。（17）

在其他事項上應理解爲存在共有的立法權限。這方面很易在中葡聯合聲明察

覺得到，因爲是用一般性的寫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定出……”（18）在該規定範圍

的政策立法決定得來自立法機構或政府。

對於現在分析的事項及職務，還需指出賦予政府的其他權限，正如涉及與中

央人民政府的較緊密聯繫（附表Ⅰ第九點的第二及第七段，第四點第六段）和維

持公共秩序，聯合聲明第二條第十點及附表Ⅰ第十三點第二段。

對政府行爲方面制訂合法性原則的特別指示，參照附表Ⅰ第二點第二段。

中葡聯合聲明按原則制訂權力的分立，執行權交由行政機構，而立法權交由

立法機構，但不是透過一適合而有效的透明方式，而是選擇權力和機構相互滲透

的方式。但鑑於機構的特徵及行政或立法的性質，亦有設立保留權限的範圍。

亦得出結論是立法者的意圖是訂立一以權力平衡爲主的政治制度（19），一如“

細節上作必要修改”的澳門現行制度。

2．3．政治機構的權利人及其任命方式

a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機構，立法機構及政府的權利人（包括行政長

官），將爲當地居民（20）。任何一名當地居民得爲任何一機構的權利人

，“非當地居民”則不可，爲此目的，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三點及

附表Ⅰ第六點第二段規定，不構成理由來將當地居民分成中國籍及其

他國籍的居民。

在所指中葡聯合聲明的條文內載有一項華籍及非華籍市民的分別，且

由上述附表Ⅰ的條文加以確定和解釋。

（16）劃線是我們附加的。

（17）此項保留有點奇怪，是透過間接途徑作出。但可認爲這條文出現的理由是制定多一重保障以

附加於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前已生效規則的延續，而直接代表當地居民，其利益和意願的機

構是此一“立法機構”。

（18）作爲例子，參閱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五點或其附表Ⅰ第 Ⅶ ，Ⅹ，Ⅻ 點 。

（19）有必然的分別，我們可將此制度定性爲以半總統式政府制度的形象而組成，因爲其間沒有任

何一政治機構較爲優越，立法職務是賦予多於一個機構，政府則向立法機構負責。

（20）在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三點，稍後在其附表Ⅰ第二及第三點說明何者視爲當地居民，而沒有在聯

合聲明某部份明確加以解釋，但按附表Ⅰ第九點規定，應爲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身

份証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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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置疑上述條文的管制目的，對非華籍市民給予較低地位，因爲他

們只可擔任除主要職位外的公職。然而問題在那裏？是不是在廣義理

解下擔任任何公職？或是在狹義理解下只擔任公務員？

基於多項理由，對上述問題的答案須趨向第二假設。因此，關於政治

機構的組成的條文，只使用當地居民的字眼，並無例外亦不要求補充

要件。在一系統詮釋上，亦得出給論是政治組織方面（在嚴格意義上

）是由附表Ⅰ的第二及第三點管制。而解釋由非華人擔任職位的條文

，則載於同一附表的第六點內，該點是管制“公共機構”及其工作者

，即是公務人員，而不管制任何有關政治機構（政府／立法機構）的

事項，因爲該機構已事先成爲第二及第三點管制的對象 。

這項禁止的基礎（公職的高位只由華籍市民擔任）是受香港的影響，

因爲“Senior Ci vi l Servant ”對該地是有明顯和巨大的影響 。

b） 規定數種方式來任命行政及立法機構的權利人。

如此，立法機構的成員大多數將由選擧產生，而其餘則爲委任（附表

Ⅰ第三點第一段 ）。

政府成員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任，行政長官是由當地

通過選擧或協商產生，其餘則由行政長官（21）推薦同樣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委任 。

三、基本法（草案）的問題

3．1．一般性

透過政治架構的名稱，基本法第四章管制政治組織（不包括特別行政區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權力的關係，這方面的事項是由第五章作出管制），市政組織

，司法組織，公務人員制度及律師制度，這樣，似乎這一章名稱改爲“政治及行

政架構”（22）較爲適當。但即使是如此還是不夠完善 。

3．2．政治制度的機構

預定四個機構：“行政長官”“行政會”“行政機構或政府”及“立法機構”

（23）。

（21）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三點及附表Ⅰ第二點第一段。

（22）關於這項問題，在基本法草案內，參閱“ Decl a raç ã o Conjunt a tambem cont r i －

buiu para os aspect os negat i vos da Lei Bá s ica ”，Jornal Corné rcio de

Macau，1 4 de Setembro de 1 9 9 1 。

（23）分別在第四章第一，第二及第三節內訂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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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政長官（24）一般定性爲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及該特區的代表

，且向特別行政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25）。

第五十一條提供一系列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及職務”，因此是行政長官領

導和定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政策（26），參與立法程序，簽署及着令公佈立法會

負責的法律文件，擁有行政管制的權限，參與任命政治行政及司法機構權利人的

各程序，亦是履行中央人民政府（27）指示的機構，還具有其他權限。

對行政長官沒有規定其立法權限，只以個人名義性質給予編制規則的權限，

參照第五十一條的第五款。

就此一整體職務上還附加一項監督的職務。第五十二條規定當行政長官認爲

一項立法會的法律不符合“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時，得拒絕簽署，並將該法

律發回立法會重新審議，稍後的程序及各不同的途徑將在後面分析，但監督的職

務不是一項合法性保障的職務，而是一項無指明的對上述“整體利益”的貫切性

保証 。

因此，行政長官擔任雙重職務：一般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對外是特區的最

高負責人，而身爲政府（28）成員是特別行政區的一個政治機構的負責人 。

b ）行政會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29）由於中葡聯合聲明並無訂定此

機構的名稱，因此似乎不適當，反而應稱爲諮詢會，事因其職務純是諮詢，一如

第五十九條所載“行政長官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訂行政法規和

解散立法會前需諮詢行政會的意見”。該會對提交的問題作出意見（30）。該會的意

見並無約束性（31）。

此諮詢機構的不適當名稱源自香港基本法，這一來源往往不符澳門的實況。

（24）注 意 行 政 長 官 名 稱 是 受 英 語 影 響 。

（25）一如 基 本 法 草 案 第 四 十 六 條 。

（26）第 五 十 一 條 第 一 及 第 四 款 。

（27）分別 見 第 三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及 十 二 款 。

（28）雖然 有 爭 論 ， 但 似乎 行 政 長 官 是 政 府成 員 兼 政 府 首 長 是最 正 確 的 理 解 ， 一如 澳 門 基 本 法 （ 草

案 ） 第 六 三 條 規 定 ，在 這 方 面 ，r e s p e i t a n t e a L B HK ，J o se p h C h e n g ，“ T h e P o l i －

t i c a l S y s t e m i n t he B a s i c L aW an Ho n g K o n g ′s f u t u r e ”，E d．P．W ．S ．／A．

L ．， pag 1 4 6 。

（29）基 本 法 草 案 第 五 十 七 條 。

（30）第五 十 九 條 第 二 款的 行 文 顯 然 含 混 ，可 能 導 致 理 解 該 行政 會 不 作 出 正 式 的意 見 書 ， 而 是 由 成

員 作 出 個 人 意 見 。

（31）參閱 基 本 法 草案 第 五 十 九 條規 定 。 有 關諮 詢 及 於 稍 後作 出 意 見 ，只 是 在 這 條 文第 一 段 末 部 份

所制 定 的 情 況 並 非強 制 性 。 雖 然 按 照第 二 段 規 定 是 沒 有約 束 性 ， 但 行 政 長官 需 解 釋 爲 何 不 選

擇 有 關 行 政 會 提 出 的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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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方面，還可以最低限度解釋有關的機構稱爲“Execut i v e Counc i l ”

，事因香港現有一“E xec ut i v e Counc i l ”，但諮詢是該英國殖民地機構（32）

的主要而非專有職務。

基本法草案的立法者忘記了澳門地區存有一同類機構的名稱即諮詢會（33）。

不明白爲什麼這機構不置於一獨立的節或分節內，而將其制度置於負責管制

此機構的行政長官的章節內。

c）政府／行政機構

第四章第二節管制特別行政區政府，此節的標題非應受管制機構的標題而是

有關機構的類別即行政機構，該節第一條確定：特別行政區政府是特別行政區的

行政機構。

第六十五條制訂若干政府的權限，尤其是政策的訂定及執行行政事務的管理

，法律提案的提交和行政規則的制訂。但賦予政府權限的列出只透過基本法草案

數條規定來全部定出。因此當第六十五條一款指出政府訂定及執行政策但沒有指

明那些政策；政策載在其他條文內例如敎育，衞生，科學，技術及文化（34）。

還有關於職業制度方面的決定（資格，採用制度）（35）。

上述所指權限是以專有性質特別給予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自行定出……”而不允許立法會管制該項政策，如此，察覺到上述事項的權限

被保留。

應詢問那種或那些權限被保留給政府，執行？管制？（嚴格限於行政權限的

範圍內）立法？

倘在執行權限方面不存有疑問，政府乃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構且是“政策

施行的機構”，參閱第六十五條一款，但對其他事項仍有疑問。

在政府的正規權限範圍內，管制性權限的存在，即必要規則的制訂，對法律

的良好執行，似乎有正面的作用。但這種權限並不清楚地載明於第六零條內，而

只在給予立法主動（法律提案的遞交）一項中，提及行政規則的制訂，從而指出

獨立規章的界別規定。

（32）“ I t ′s ro l e i s p r i m a r i l y ad v i s o r y ：i t ′s f u n c t i o n i s t o ad v i s e t h e

Gov e r n o r ”．P e t e r We s l e y ——Smi t h ，ob c i t ．pag2 9，v e r a i n da Norman

J．M i n e r s ，“ Al t e r n a t i v e Go v e r nmen t a l S t r u c t u r e s fo r a f u t u r e self ．”

Go ve rnme n t Ho n g Ko n g，i n Ho ng Ko n g and 1 9 9 7 —— S t r a t e g i e s f o r t h e

Fu t ur e，L．A．S．H．U．K．，1 987，pag．1 6。

（33）澳門組織章程第二章第四節的第四十三條及隨後條文。

（34）分別見121，123，124及125條。

（35）第1 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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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作出這樣限制性的詮釋，而對法律管制權限方面，應以更清楚方式明確

地定出 。

關於預留與政府的立法權限，需提出若干問題（36）。因爲第六十五條政府權限

的最高部份沒有提及任何立法權限，亦無定出任何使政府可以從事立法權限（37）的

立法行爲 。

這樣是否意味着政府不負責從事任何立法權限？在中葡聯合聲明內，關於對

執業律師方面，沒有預留任何立法權限。此立法權限的賦予及預留保持在基本法

草案內，參閱第九十三條 。

在第——五條第二段亦有例子，其內斷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法律保障以

促進工商業發展”。

另一例子是在基本法草案第八條內可以見到，其內指出在設立特別行政區當

時的司法體制維持有效，除非違反基本法或由立法機構或由“特別行政區（38）的其

他機構”引進修改。所以需要給予權限與非立法會的其他機構，而例如一行政章

規永不能修改澳門總督的法令 。

還需指出管制性規則不宜用來訂定政策 。

所以得到結論是政府有立法權限（回應中葡聯合聲明內的指示或所構思制度

的精神），但倘缺乏明確指示，則成爲急需解決的一項漏弊，以及設定一正規的

立法行爲，這可以是法令。但是，如果澳門基本法的立法者認爲不應給予政府任

何立法權限（39）時，目前在澳門基本法草案內的有關規定，應予刪除。這種理解，

將引致出現若干敏感問題，如澳門基本法與中葡聯合聲明附件Ⅰ第四部份第五段

（36）關於此問題，參閱 Paulo Cardi na l ，“ O r egime j ur í di co de advogac ia no

contex to da Lei Bá s ica” i n“O Ordenamento Jurí di co de Macau no

Cont ext o da Lei Bá sica ”，o Di re i t o／A．A．M． Macau 1 992， pags 9 7 e 98，

Jorge Cost a Ol i vei r a ，“A Lei Bá s ica e o pr i n c í pi o de Cont i nu i dade

do ordenament o Jur í dico de Macau” i n“ Ordenament o J ur í d i co de Macau

no Context o da Lei Bá s ica”，o Di r ei t o／A．A．M．，Macau 1 99 2，pag 3 9 e

4 0 及 Henr i que Saldanha，“ Est r ut ura Pol í t i ca”， t ex t o apr esent ado a

discussã o no â mbi to do l nst i t ut o Jurí d ico de Macau．

（37）需強調我們一直以來列出的立法行爲，已在第五十九條第四款內列出，即執行權法例，似乎這

事項相當於目前總督的批示，一如我們在其他部份已提及者，該制度… ，pag．9 8， not a 72

veja－se ai nda， em sent i do coi nc i dent e Jorge Cost a Ol i vei r a ob． c i t . ．，

pags． 3 9 e 40， not a 1 3 。

（38）將第八條與中葡聯合聲明所指者比較，這項問題沒有在基本法草案內嚴格反映出來。

（39）這個辦法意味將澳門的立法制度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爲共和國政府內形式上沒有任何立

法權限，而只有管制性權限。但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體制主要部份的立法權力是由其政

府負責的事實，故對中國內的規範性做法所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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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不相吻合。還要指出，給予該機構的其他各項權限，所以在第一零九條最後

一段規定——核准銀行發行貨幣的代理職能；發出特別行政區護照，參閱第一三

八條；與其他國家或地區談判和簽定互免簽証協議，參閱第一三九條，這些權限

是單純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其他機構並無此等權限。最後指出，按照中

葡聯合聲明內第六十六條首部份所指規定，制訂合法性的原則。

d ）立法會／立法機構（40）

在基本法草案第六十八條內確定立法會爲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構”

所賦予立法會的職能，並非只行使立法權限，在第九十二條內所列明該機構

的權限可証實：

立法——第一及第三款。

監察，政策及其他——第二，四，五，六，七及八款。

除對稅制（41）主要成份的界定外，並無載明立法會的專有權限（絕對或相對）

，對於稅制來說，似乎只是一項形式上而非內容的單純保留。因爲那些主要成份

是按照政府所作出建議而訂定。

所有使用“特別行政區自行訂定”（與“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訂定……”的

方式相反），尤其是基本法草案第一零六條和第——八條內所規定的事項，應視

爲與政府共有的立法權限。

我們目前面對的是一個形式上被訂定爲立法機構的立法會，但沒有全面行使

立法職能保障，特別是通常給予此類機構（42）的專有權限制度的事項，相反地，一

如所看到，若干卻爲政府所專有。

3．3．政制機構的配合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制，基本上分爲兩集體：一方是政府與行政長官，另一

方是立法會。

這是特別着重執行或立法機構的制度，還是基於權力和權限分立平衡的制度

，以及存有實質互相牽制的機制？（43）

基於上述，發覺到傾向於行政長官和其所領導的政府高於立法會（大多數成

員由選擧產生，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更密切的關係）。

（40）對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第四章第三節建議的標題，所獲得的意見被接納。

（41）第七十二條三款。

（42）參閱澳門組織章程第三十一條。

（43）關於香港基本法已規定一權力平衡的政制，尤其是透過執行權與立法機構互相牽制的機制

Xiao We i y un，“ H．K．Bas i c L aw Bo n ds Two L e ad i n g B od i e s，”Bei j i n g

Rev i e w 一九九零年第卅三期第七頁及隨後各頁，但是，似乎這一看法一如上述並非是最

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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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重要事項是給予政府立法權限的專有目標而非給予立

法機構的立法會，而基本法草案內立法專有權限只是在稅制內作出形式上保留的

。因爲立法會是根據政府建議訂定該制度的主要成份。

在其他事項上，政府與立法會有共同的立法權限；這裏只有透過立法途徑方

可澄清哪一機構擔當重要的角色。

制訂立法會章程是有重要的意義，因爲其內容許加速立法途徑而非行使制定

法律這一極重要權限的複雜性（44）。

繼續分析基本法草案的其他規定，証實傾向於所指出權限的分配：在特別行

政區政制內行政當局（行政長官／政府）顯然超越立法會（45）。政府與行政長官的

整體權力較立法會所有者更爲廣泛有力。

在這項問題上，再次發覺到是與香港基本法內所規定者強烈相似，但需指出

，香港基本法的制度與澳門情況迥異，是由於香港目前政制的延續性，而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制較英國殖民地（46）政制有較少“權力的不平衡”，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制是使用“e x ec u t i v e dom i na t ed”或“e x ec u t i v e l e ade r s h i p”

（47）來表示。

具體來說行政長官的權力爲：

a）防止政治職位權利人面對立法會作出聲明或証明，即使是由該機構作

出要求——第五十一條第十五款；

b）將法律發回立法會重新審議——第五十二條；

c）在下列情況解散立法會：

——上述法律其後經由立法會確認；

——立法會拒絕通過預算；

——立法會不通過法律提案——第五十三條；

d）訂定提交立法會審議的問題的優先次序——第七十五條二款 ；

e）不容許提交涉及政府政策的法律草案——第七十六條。

（44）尤其是規定適當期限來起草意見書，審議法律草案及提案，且爲着重要事項和一系列事項在

立法會內組織委員會加以研究，以及設立實質的條件以供議員在大會內作出有效參與，基本

法徵求意見稿第七十六條三款內給予立法會主席決定會議的日期和時間，這樣對實現所指目

標的章程是有所妨礙。

（45）就香港基本法，T seng Yu－Sek常表示立法機構的權限是很有限的參閱一九八八年第四十

五號 L a Peau de Chagr i n Du Hau t de Gue Daut onomie， Bul l e t i n de S i no

S i n o l o g i e第十頁。

（46）參閱Al be r t Ch e n，“ F r om Co l o n y t o S pe c ia l A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R e g i o n：Hon g

Ko n g′s Co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J o u r n e y ”，in t h e f u t u r e o f t h e L aw in Ho n g

Kong，Ed． R．Wacks，第——二頁及隨後各頁，特別—— 六至——八頁。

（47）分別在Joseph Ch e n g ，“T h e P c l i t i c a l S y s t e m i n t h e Ba s i c L aw and Ho n g

Kongs F u t ur e”， E d．P．Wes l e y —— Sm i t h／Al be r t Chen第一六七頁及一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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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立法會議員不得提出涉及下列事項的法律草案：

—— 公共收支（48）；

—— 政治架構 ；

—— 政府運作——第七十六條 ；

—— 立法會選擧法（49）（50）——基本法草案附件二第二點。

這樣，再次明顯証實執行權明顯高於立法會（51）。

這項權力不平衡的相反訊息，在第七十二條七款及第六十六條規定可看到。

在這方面，其第一段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該區的立法會負責”（52） 。

除了這有點空泛的“負責”規定外，需指出當立法會對政府作出負面的判斷

或政府對議員質詢沒有答覆或答覆不夠全面時是沒有“處分”的。也需指出起草

委員會華人成員對這種措詞的理解，而在中葡聯合聲明內已有載明：“行政長官

向立法機構提交施政執吿，且受質詢”（53）

因此，所得結論是這項責任的內容，效用不大，所以其本身對於澳門政制內

權力的平衡並非是決定性的因素 。

第七十二條七款內的規定，就“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爲（行政長官）”出

現時，規定一項調查的特別程序，單純對這些情況提出一些意見。

a）所規定的程序是複雜的：

1．三分之一議員動議指控；

2．立法會決議委託終審法院院長組織並領導調查委員會；

3．由該調查委員會作出意見；

4．立法會獲得其全體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彈劾動議（倘調查委員會意見

是有足夠証據構成上述指控）並知會中央人民政府；

5．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b）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組織及領導者）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終審法院

院 長 。

c）裁判權屬中央人民政府。

這樣似乎立法會沒有眞正和實質權力監察行政長官，因而不會改變執行權高

於立法機構的現象 。

（48）似乎面對引進“壓制法”的問題。

（49）對執行權而言在這些事項內是透過負面的內容和低技術的規則，給予立法主動權限的保留：

不涉及這些事項的法律草案，得由議員個別或聯名向立法會提出 。

（50）就這些禁制 LBHIC Norman J．Mi ner s 肯定 ：“ The Powers of members to

int roduce leg i s l a t i on a f t er 1 997 wi l l be even more l im i t ed t han

they are at t he pr esen t ” ob， c i t ．第一五三頁 。

（51 ）在這方面：Franci sco Gonç alves Per ei r a，“Da Dec l a r aç ã o Conjunt a a

Lei Bá s i ca”， Revi st a Macau， 2a Ser i e No．1，1 992， p a g ．48 。

（52）基本法徵求意見稿所用詞句是“負責”。

（53）同 ⑨ ， 第 3 2 8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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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政治職位權利人和委任方式

a）行政長官——職位權利人的要件：

1－中國公民；

2－年齡在四十歲或以上；

3－具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的身份；

4－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不少於二十年；

5－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區沒有居留權（這個條件不容許持有非

華籍的其他國籍人士擔任此一政治職位）。

首四個要件在第四十七條內載明，而最後者則在第五十條。除這些條件外，

基於第五十條規定另加不得兼職從事私人營利活動的抵觸。

這麼多嚴格的規定，顯著局限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數。所以問：將來在澳門特

別行政區內會否沒有“候選人”？倘若如此，怎麼辦？是否修改基本法？也可以

假想在某一時刻在澳門只有一個居民具備這些條件，在這情況下，是否“強行”

要這人接受此一職位？

因此，對於澳門基本法草案內所建議的制度作出若干批評，就是：

1 ）一如以往所述，在中葡聯合聲明內沒有提及關於中國公民的規定，就

這方面不應把中葡聯合聲明附件Ⅰ第六部份第二段的規定作爲這一要

件的說明成份。基於中葡聯合聲明，行政長官必然是一名本地居民。

2）爲加強不容許其他國籍及葡籍居民成爲此職位的權利人，故在華籍條

件下附加行政長官不能具有在外地的居留權。但是，任何國家的公民

，通常是有這個國家的居留權。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所以澳門基本法的立法者顧慮到禁止除屬華籍外還具有其他國家承

認的雙重國籍人士擔任行政長官一職。

3）基本法草案把本地居民的槪念以永久居民取代。

因此，所得結論是基本法草案第四十七條和五十條所載規定與中葡聯合聲明

（54）所載者不相符。

就有關委任方式，在基本法草案第四十八條和附件Ⅰ有所規定；因此行政長

官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在澳門所進行的選擧或諮詢的結果而委任。（55）

基本法草案附件Ⅰ規定透過一個三百名各行業代表組成的選擧委員會以執行

行政長官的選擧制度（按這附件的述語是挑選）。這一委員會成員亦有提名的權

力 。

（54）爲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最高職位而要求屬華籍，並非是荒謬或非正常，這一管制已在意料中

，但不應脫離中葡聯合聲明所載者。

（55）同樣的解決辦法已在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三點及其附件Ⅰ分別載明及加以強調。

345



這項規定沒有明確指出選擧結果是否對中央人民政府（56）有約束性。事實上指

出委任是“根據”在澳門所進行的選擧或諮詢（57）結束行之但在附件Ⅰ第四點指出

“行政長官是由選擧委員會挑選……”而在第五點內也述及此一選擧委員會“挑

選被委任的行政長官”

需提及該附件第六點所說明挑選澳門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的不同辦法，

該辦法是由基本法草案附件Ⅰ第四點所規範，其內指明選擧委員會並非挑選行政

長官而只是建議。

終止職務——在基本法草案第五十五條所規定情況下，行政長官應辭職：

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的情況。這些其他原因中特別是不遵守第

五十條第一段的規定，以及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爲的情況如第七十二條七款（58）所規

定者。在第五十五條第二及第三款所規定的情況。

b）行政會——對行政長官諮詢機構成員所要求的條件，是屬澳門特別區永

久居民身份，中國公民及基本法草案第五十八條所規定擔任政治職位或社會人士

的條件。這機構成員要求是中國公民的規定與聯合聲明所指者有所衝突，後者沒

有規定基於本地居民的國籍以限制其擔任政治職位。因此按中葡聯合聲明，行政

會（59）的成員並非必須是中國公民。

這機構成員是由行政長官任意委任和免除，而行政會可以由二名，三名，二

十名或以上的成員組成。

c）政府——政府主要職位的權利人，必須具備：

1 ）華籍市民；

3）特區永久居民；

3）最低限度在澳門連續定居十五年。

（56）就 香 港 基 本 法 來 說 ， 我 們 發 現 其 理 解 是 有 不 同 ， 因 此 在 所 提 及 作 品 第 三 一 八 頁 W i l l i a m

R i c h似乎認爲該項選擧結果是有約束性，但在上述作品第一四六頁，J os eph Cheng雖

然不同意此一原則，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有“充份權力”來委任行政長官。

（57）當維持澳門基本法草案附件Ⅰ的現有行文，應理解諮詢制度是不適用的，倘若將基本法徵求

意見稿第四十七條的規定維持在基本法草案內，應以基本法容許修改挑選行政長官方式的可

能性來加以理解，且只在二零零九年後方可。參閱基本法草案附件Ⅰ第七點。

（58）需指出當行政長官不辭職時，可以引發第七十二條七款所規定程序，而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將

之罷免。這一程序應理解爲不可排除其他規定所載的因素，例如當行政長官處於無力履行職

務的情況下而不辭職，將觸犯“嚴重違法”的規定。

（59）由於這一機構在中葡聯合聲明無預料，這樣是否適用於行政會的規定而應在此一國際協議中

執行？換言之是否應考慮在此特別情況下，採用華籍的條件是合法的？答案必然要在尊重有

關其他政治機構的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內作出，因爲這一協定的精神是明顯給予本地居民擔

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機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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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要指出的問題：那些是政府的主要職位？這個問題很難得到答案，因

爲基本法草案內沒有在某一部份訂定政府的架構和組成。因此，政府將由各司級

部門（如基本法草案第五十一條第六點括號內所指者）但只是司級部門組成？還

是若干是司級？

是否全部司級而亦包括反貪汚專員公署？是否部份司級與其他實體？在這方

面沒有明確訂定。按第六十三條規定第二部份指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有

司，廳和處級部門”，這規定使問題更添混淆。在這一點上，明顯地把政府機構

和公共行政複雜化。基本法草案沒有直接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織和架構

，基至不容許透過一項系統詮釋來訂定此一重要機構的輪廓。爲此達致上述三項

要件的目標是不明確的。甚至第五十一條六款引述的“主要職位”亦缺乏準確性

俾可容許澄清此問題，因爲它只是單純引述主要職位。再次面對此一違反中葡聯

合聲明草案規則。依據在其他情況所看到，要求必須屬華籍方可擔當政治職位與

聯合聲明不能吻合，因爲該聲明指出本地居民即可擔當此種職位而不管屬華籍，

葡籍或其他國籍的人士經行政長官提出，委任和免除政府成員（“主要”）是中

央人民政府的權限 。（60）在此，對不訂定政府組成和架構自然亦提出疑問。

d）立法會——爲回答中葡聯合聲明，對此一機構權利人——議員所訂定的

原則是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永久居民（61）。

有關議員的塡補精神方式（62）是：

—— 直選產生；

—— 間選產生（63）；

—— 由行政長官委任（64）。

（60）參閱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第五十一條六款及第六十四條，中葡聯合聲明內附件Ⅰ第二點。

（61）指 出 刪 除 基 本 法 徵 求 意 見 稿 第 六 十 九 條 第 二 部 份 所 載 關 於 限 制 非 華 人 議 員 的 數 目 。

在本 條 第 二 點 已 指 出 中 葡 聯 合 聲 明 附 件 Ⅰ 第 六點 第二 段和 第二 條 第三 點末 段的 規定 ，對 非 華

籍市民的限制不成理由。還有在未有事先作出技術——法律理解的努力前，而中葡聯合聲明

所指規定的理由是有效的，因此，基本法草案不能將所有這些政治職位（立法會議員，主席

及副主席，政府成員及行政會成員）保留與華籍市民，因爲倘讓非華籍市民擔任較低層次的

政治職位的話，如中葡聯合聲明附件Ⅰ第六點的規定：“某些主要官職除外”，則非全部的

政治 職 位 可 保 留 與 華 籍 市民 所 得 結 論 是 此 項 保 留 只適 用 於 中 葡 聯 合 聲 明 附 件 Ⅰ 第二點所指明

的職位，但非全部。再次指出，基於中葡聯合聲明所載，這一理解似乎不合理而不應加以維

護。 這 裏 所 表 達 的 立 塲 亦 可 以 作 爲 中 庸 的 政 治選 擇 。 例 如 魏 美 昌 曾 肯 定 表 示 雖 然 與 其 所 做 工

作有矛盾，主要政治職位不可以由葡人或外籍人士擔任，後來又表示按照聯合聲明澳門特別

行政區主要公職位是由本地居民擔任，再解釋本地居民是中葡聯合聲明所指永久居民；所指

作 品 第 二 一 及 二 二 頁 。

（62）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議員均由選擧產生參閱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63）兩 者 參 閱 基 本 法 徵 求 意 見 稿 附 件 Ⅱ 第 一 點 。

（64）仝上，且與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第五十一條第七款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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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核實第八十二條所指情況，透過立法會的決議和隨後立法會主席的宣佈，

議員即喪失其資格。

依據基本法草案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會主席和副主席是由議員間互選產生。

四 、結論

1．基本法草案第四條除政制外，亦述及其他不同事項如公職，司法組織，市

政機構或如何成爲執業律師。也須指出基本法草案所使用的立法技術相當低，例

如不用標題，不將規則分成條，款和項，採用英語化字眼和在多項規則中行文不

正確 。

2．澳門政制草案形式上和實質上是基於三項重要因素：

a）中葡聯合聲明；

b）不自覺地抄錄香港基本法的誘因；

c）中華人民共和國各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司法和政治的價值。

因此，所考慮的正面情況在這三項因素可以配合，同樣地，那些負面情況則

在上述一或兩項因素內可以察覺出來。

3．在不脫離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下，作爲政制的主要特徵有：

a）不少條文是與中葡聯合聲明所規定者不配合，尤以有關各機構權利人

須屬華籍的條件；

b）把權力在行政權（行政長官／政府）與立法會兩集體間分立；

c）訂定一個權力不平衡而側重行政權的政制；

d）將立法會置於次要地位；

e）給予政府的立法權限不明確；

f ）政府的組織和架構不明確；

g）行政會不適當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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